关于高永等同志拟为发展中共党员公示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精神及《梧州学院发展党员公示制试行办法》的规定，高永等同志经党支部一年以上的培养、教育和考察，现拟被列为党员发展对象，党支部拟在近期召开党员大会讨论他们的入党问题。为了进一步增强发展党员工作的透明度，确保发展新党员的质量，特向党内外群众进行公示，征求广大师生意见。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籍贯
	出生日期
	职务

	1
	许瑞新
	男
	广西
	1963年9月18日
	汽车驾驶员

	2
	高永
	男
	广西
	1974年1月29日
	汽车驾驶员


在公示期限内，反映公示对象在政治立场、理想信念、思想品德、入党动机、工作表现、廉洁自律、遵纪守法、生活作风等方面的情况。同时也可反映党组织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坚持党员标准、遵循发展党员工作程序等方面的情况。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、电话或到受理举报地当面举报。如对上述发展中共党员有异议的，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，向机关党委办公室支部反映。公示时间：公示期7天，自2016年7月11日至2016年7月17日止。 

  联系电话： 0774-58277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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